
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收协定常设机构认定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

 

国税发〔2006〕35 号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，扬州税务进修学院： 

我国对外谈签的税收协定第五条（常设机构）第一款规定：“常设机构”一语是指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

营业的固定场所；第四款规定：应认为，常设机构不包括专门为本企业进行准备性或辅助性活动的目的所

设的固定营业场所。根据联合国税收协定范本注释、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税收协定范本注释以及世界上多数

国家的做法，对“营业”一语和“准备性或辅助性”一语的含义以及其他涉及常设机构的问题，解释如下： 

 

一、“营业”一语是对英语“business”一词的翻译，实际含义不仅仅包括生产经营活动，还包括非赢

利机构从事的一般业务活动。因此，税收协定缔约对方的非赢利机构，通过在我国设立的固定基地或场所

从事业务活动，除为该机构进行准备性或辅助性活动外，应认为在我国构成常设机构。 

 

二、对于“准备性或辅助性”活动的判定，应注意以下原则： 

（一）固定基地或场所是否仅为总机构提供服务，或者是否与他人有业务往来； 

（二）固定基地或场所的业务性质是否与总机构的业务性质一致； 

（三）固定基地或场所的业务活动是否为总机构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

如果固定基地或场所不仅为总机构服务，而且与他人有业务往来，或固定基地或场所的业务性质与总

机构的业务性质一致，且其业务为总机构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则不能认为该固定基地或场所的活动是准

备性或辅助性的。 

 

三、对于缔约国对方居民个人为常设机构工作取得的工资、薪金所得，应按照税收协定“非独立个人

劳务”（或“受雇所得”）条款和相关国内税法的规定，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。对于涉及为缔约国对方政府

提供服务的，按照税收协定“政府服务”条款的规定确定征免税。 

 

四、纳税人认为其在中国境内的机构、场所仅为总机构提供准备性、辅助性服务，不构成常设机构的，

应向税务机关提供相关证明资料，由税务机关进行判定。 

 

国家税务总局 

二○○六年三月十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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